
臺中市立安和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教科圖書選用程序及時間表 

一、 依據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輔導本市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作業

要點」辦理。 

二、請經國教院審定通過之教科圖書廠商，有意參加評選作業者，依下列規定 

    進行作業： 

1. 教科圖書評選科目範圍：七至九年級各領域教科用書。 

2. 樣書送達期限：114年 4月 18日(五)下午 17時前 

    3.樣書送達地點：本校各辦公室樣書陳列區。 

    4.評選方式： 

      (1)由各領域決定採行「靜態樣書」審查，或是辦理「公開說明會」。 

         然後由各領域初選小組成員填寫教科圖書選用評選表。 

      (2)初選評選期程：114年 05月 01日〜05月 07日 

    5.評選結果：評選結果將送交教科圖書選用小組審議通過後，簽請校長核 

      定，並公告於本校網站。(http://ahjh.tc.edu.tw/) 

三、臺中市立安和國民中學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作業流程圖，如後附件。 

四、業務承辦人：教務處設備組長 莊雅慧老師  

    電話 04-23589779 分機 712、 FAX:04-23585367 

    校址：407 臺中市西屯區天助街 1號 

 

 

 

http://ahjh.tc.edu.tw/


1.審查彙整初選小組資料提送教科
圖書選用小組複審 

2.經教科圖書選用小組複審後，簽
請校長核定、公告。 

3.每學年度召開教科圖書選用檢討
會議，作為次學年度選用教科圖
書之參考。 

1.調查學生人數。 
2.依選用結果向各家出版社訂購教
科圖書，約定送達期程，並辦理
驗收、核銷相關事宜。 

臺中市立安和國民中學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出版社提供樣書 

組成各領域教科圖書
初選小組 

選用結果公告 

1.教科圖書初選小組其成員應包括
各領域（學科）召集人、各學年
或學科教師代表，至少三人以上 
。 

2.現任或曾為各版本教科圖書編審
或試用之人員，不得擔任小組成
員。 

1.應提供經教育部審查合格所有版
本教科圖書之資訊。 

2.於每年五月起選用，並於選用一
個月前，公告選用程序及時間                    
表。 

1.以三年一貫採用同一版本之教科
圖書為原則。 

2.以票數多寡排定選用順位，須有
第二順位。 

準備 

教科圖書用書票選 

教務處設備組 

教務處設備組 

教科圖書初選小組 

教務處設備組 

結束 

教務處、總務處 

教科圖書採購 

訂定本校教科圖書選
用及採購須知 

教務處設備組 
訂定後經校務會議通過 

附件 


